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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为间接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

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

实际为其提供的

担保余额（不含本

次担保金额）

是否在前期预计

额度内

本次担保是否有

反担保

阿克苏塔河矿业有

限责任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塔河矿业”）

4,000 万元 29,000 万元 不适用 否

累计担保情况

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（万元）

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

司对外担保总额（万元）
46,635

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

审计净资产的比例（%）
8.23

特别风险提示（如有请勾选）

□担保金额（含本次）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

净资产 50%

□对外担保总额（含本次）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

审计净资产 100%

□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（含本次）达到或超过

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%

□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的单位提供担保

其他风险提示（如有）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

(一)担保的基本情况



塔河矿业系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

资子公司阿拉尔豫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豫能投资”）持

股 80%的控股子公司。塔河矿业在阿克苏塔里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阿拉尔支行（以下简称“阿克苏塔里木农商行”）5,000 万贷

款将于 2026 年 1 月到期，现申请续贷，期限 3 年。公司拟按持股比

例提供 80%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担保金额 4,000 万元；塔河矿业另一

股东阿拉尔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阿拉尔国

投”）提供 20%连带责任保证担保,担保金额 1,000 万元。本次担保事

项无反担保。

(二)内部决策程序

2025 年 12月 25日,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为塔河矿业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为塔河矿业在阿克

苏塔里木农商行申请办理5,000万元续贷业务提供80%连带责任保证

担保。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的决策权限内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

会审议。

二、担保人基本情况

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

被担保人名称 阿克苏塔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

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

公司持股情况
控股子公司

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豫能投资持股 80%、阿拉尔国投持股 18.53%

法定代表人 张京民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29007269408784

成立时间 1989-06-01

注册地 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县开发区幸福路 65 号企业公馆 B座 1202 室

注册资本 77,372.55 万元

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控股）

经营范围 原煤开采（限分支机构经营）、加工及销售；煤炭洗选；煤炭及制品、



焦炭、矿产品、钢材、建材及化工产品（危险化学品除外）、电子元

器件、电子产品、机电设备、矿山设备、采矿专用设备、电气设备，

机械设备制造、销售与租赁；金属材料、劳动防护用品、橡胶制品、

五金产品（管制器具刀具除外）销售；汽车租赁，企业管理咨询服务。

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

主要财务指标（万元）

项目
2025 年 09 月 30 日/

2025 年 1-9 月（未经审计）

2024 年 12 月 31 日/

2024 年度（经审计）

资产总额 461,051.91 453,622.93

负债总额 193,633.62 196,036.29

资产净额 267,418.29 257,586.64

营业收入 72,641.17 139,068.50

净利润 6,065.36 41,910.34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

截至公告日，尚未签署相关担保协议，具体内容以实际签署的协

议为准。

四、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

本次担保事项旨在满足塔河矿业业务发展需要，符合公司整体利

益。被担保人为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，公司拥有对被担保方的控制权，

且其资信状况良好，具备偿债能力，担保风险可控，不存在损害公司

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五、董事会意见

2025年12月25日,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为塔河矿业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为塔河矿业在阿克苏

塔里木农商行申请办理5,000万元续贷业务提供80%连带责任保证担

保,表决结果为：同意票11票，反对票0票，弃权票0票。

六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

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 46,635 万元（不含

本次担保），全部为对合并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

审计净资产的 8.23%，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主体

提供担保情形，无逾期对外担保。

特此公告。

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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